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事前认可意见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杨生荣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新疆佰源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源丰”）51%股权和阿克陶科邦锰

业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邦锰业”）51%股权，同时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

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就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合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审阅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现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发

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和规模，提升公司市

场竞争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本次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载的标的资产的评估

值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以及拟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具备

可操作性。  



基于上述，我们同意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及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

的其他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页无正文，系《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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